附件1
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一、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集体（4个）：
吉林省法律援助中心
舒兰市法律援助中心

白山市法律援助中心
吉林吉大律师事务所
二、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（6名）：
薛  峰      长春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

吴云超      松原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

安丽鑫（女）通化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

孙境蔓（女）吉林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

刘文佳（女）吉林君朔律师事务所律师

李  磊      四平市铁东区名博法律服务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
